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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 
 

立法會房屋事務委員會  
補充資料  

 
 
目的  
 
 就立法會房屋事務委員會於 2018 年 2 月 5 日、3 月 5 日    
及 5 月 7 日會議上要求政府提供的補充資料 1；以及 2018 年 4 月

10 日會議上通過的議案 2，本文件提供相關回應及資料。  
 
 
「綠表置居計劃」（「綠置居」）  
 
2. 行政長官過去曾於不同場合指出，若「綠置居」恆常化，

未來新建公營房屋中有多少「綠置居」來取代公共租住房屋（公

屋），將交由香港房屋委員會（房委會）評估。  
 
3. 就此，房委會於 2018 年 1 月檢討了「綠置居」先導項目，

並通過恆常化「綠置居」。房委會亦已於 2018 年 4 月通過將荔枝

角道－東京街第 1 期（即第 1 至第 4 座）公屋發展計劃轉為「綠

置居」項目，並於 2018 年推售。  
 
4. 至於公屋單位的供應量方面，立法會 CB(1)627/17-18(05)
號文件亦提到，「綠置居」下「一換一」的安排，既不會增加，亦

不會減少公屋供應量。除新建單位外，回收公屋單位一直以來亦

是另一個重要的供應來源。「綠置居」買家交還的公屋單位本質上

與房委會透過出售居者有其屋計劃單位予綠表買家及循其他途徑

回收的單位無異，加上房委會將以循序漸進的方式推行「綠置

居」，恆常化「綠置居」將不會對新建公屋單位的大小組合帶來重

大的影響。  
  

1 
立法會 CB(1)1051/17-18(01)號文件第 1 至 3 及 5 項。

 

2 立法會 CB(1)787/ 17-18(01)至 (02 )號文件。  

 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

 
「富戶政策」  

 
5. 鑑於公屋供不應求，房委會認為在努力增加公屋供應的同

時，有必要同步檢視如何更好地運用公屋資源，確保公屋資源更

聚焦地分配給較有迫切住屋需要的人士。房委會於 2016 年 12 月

及 2017 年 2 月分別通過修訂「富戶政策」的基本原則和執行細節，

經修訂的「富戶政策」已於 2017 年 10 月的申報週期開始實施。  
 
6. 房委會當時決定於 2017 年 10 月的申報週期實行經修訂的

政策時 3，已考慮到於涉及較少住戶的申報週期實行相關政策有助

房屋署更有效地掌握及評估經修訂的「富戶政策」的推行情況。

這個安排對整體公屋住戶的即時影響亦相對較少。該申報週期的

運作大致暢順，核實申報表的工作仍在進行中，相關遷出通知書

會於 2018 年 8 月底發出。  
 
7. 經修訂的「富戶政策」下的入息及資產限額有別於先前的

水平，而在過去的政策下並沒有要求所有住戶申報有否在香港擁

有私人住宅物業，現時難以確切預計可透過相關修訂收回多少個

公屋單位。  
 
8. 公屋需求持續緊張，房委會有責任確保有限的公屋資源得

以善用，並無理據暫緩執行「富戶政策」。另一方面，房委會一直

有檢視政策的推行情況，並於 2018 年 2 月通過了一些進一步完善

的方案 4。經修訂的「富戶政策」仍在實施初期，房委會會繼續檢

視其推行情況，讓未來申報週期的運作更為順暢。  
 
 

資助出售單位的定價  
 
9. 資助出售單位的建築以切合實際和「實而不華」的設計為

主，只提供基本設備（例如客／飯廳的地面為混凝土搪平地台），

3 「富戶政策」下的入息／資產申報分別於每年 4  月及 10 月進行。每年須按「富戶

政策」進行兩年一次申報的住戶超過 20 萬戶，而當中只有約 1  000 戶需於 10 月
的申報週期進行申報。  

4 立法會 CB(1)739/ 17-18(01)號文件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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沒有花巧的裝置、室內陳設和附屬設施。因此，這些單位的評估

市值一般較有別於這些設計的私人住宅單位為低，尤其相對於區

內一手私人發展的住宅單位的售價。在單位定價方面，目前機制

已設有負擔能力測試。在一般情況下，居屋單位會按其評估市值

折減 30%出售，但若未能符合負擔能力基準，現有機制容許提供

更高的折扣。以「出售居屋單位 2018」下推售的單位為例，有 93%
在申請者負擔能力之內，符合現行負擔能力基準。然而，房委會

最近討論相關課題時，部分委員對現行定價機制可否更有效照顧

申請人的負擔能力曾表達意見。政府留意到市民對於居屋的定價

是否與他們的負擔能力脫節表達關注，行政長官最近出席立法會

行政長官質詢時間時已表示會親自了解這課題。  
 
10. 另一方面，就恆常化「綠置居」的定價機制，房委會通過

採用較簡單的方法，把「綠置居」單位的折扣定於較最近一期房

委會推售居屋高 10%的水平。此方法有助確保「綠置居」單位較

相近時間推售予綠表（及白表）人士的居屋，更切合綠表買家的

負擔能力。此額外折扣亦與「綠置居」為房屋階梯中公屋及居屋

之間一層的理念一致。  
 
 
公屋單位  
 
11. 房委會在 2017 年完成了 11 128 個新公屋單位。  
 
12. 空置單位方面，每個空置單位的翻新工程範圍是視乎該單

位於翻新時的狀況而定。於 2016/17 年度，每個空置單位的平均翻

新工程費用約為 45,000 元。  
 
13. 至於過去數年接獲及處理的公屋單位改裝及調適工程申

請宗數，房委會未有備存相關的綜合統計數字，惟曾於 2017 年初

就其他相關議題進行過一次資料搜集，結果顯示，於 2016 年 7 月

到 2017 年 1 月間，房委會共處理了約 2 700 宗改裝及調適工程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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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築物料的風險評估及管理  
 
14. 建築物料的風險評估及管理是持續恆常的工作，為房屋署

發展及建築處轄下的恆常職務。房屋署會配合工作需要，靈活調

配人手及資源。  
 
15. 房委會透過公營房屋項目合約上訂明的建築規格和條件

監管工程的質量及物料，所有不及格的個案都會依照合約條款及

既有的監控制度處理。承建商不可以使用不符合合約規格的物

料，任何不及格的表現亦會影響他們未來競投房委會工程合約的

資格。  
 
 
屋邨管理扣分制（扣分制）  
 
高空擲物  
 
16. 為遏止公屋住戶高空擲物，房委會會在扣分制下，按照嚴

重程度，對高空擲物的租戶扣 7 或 15 分。租戶如在兩年內被扣滿

16 分或以上，房委會會發出「遷出通知書」，終止有關單位的租約。

另外，對於可造成嚴重危險或人身傷害的罪行，房委會可引用《房

屋條例》（第 283 章），即時終止有關租戶的租約。房屋署亦可根

據《公眾潔淨及防止妨擾規例》（第 132BK 章）及《簡易程序治罪

條例》（第 228 章），向違規者採取檢控行動。  
 
17. 屋邨職員在日常巡查或處理收到的投訴時，若發現任何違

規行為，會即時按扣分制進行管制行動；若未能成功偵察可疑違

例者，房屋署會派遣特別任務隊協助調查及搜證。在 2017 年，特

別任務隊出動監察高空擲物的行動次數約為 3 970 次，成功偵察高

空擲物的個案有 117 宗，提出檢控的個案則有 84 宗。  
 
18. 由於每個個案的狀況及複雜性皆有不同，房屋署並未能為

調查及隨後的跟進行動設定時限。房委會亦沒有備存在公共屋邨

因高空擲物而引致傷亡的個案宗數及這些個案檢控數字的綜合統

計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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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. 在 2015、2016 及 2017 年底，房委會分別設置了 169、191
及 191 套偵察高空擲物的監察系統，並現正按各屋邨情況增加監

察系統的數目。所有系統是按實際需要，加添或輪流調配至各屋

邨使用。房委會並沒有備存系統輪流調配的綜合紀錄。  
 
20. 為了增加透明度和教育租戶不要高空擲物，房委會亦會透

過「屋邨通訊」及「房屋資訊」加強宣傳，告訴租戶房委會處理

高空擲物的程序，及干犯此不當行為的後果。  
 
飼養狗隻  
 
21. 房委會從 2003 年開始實施扣分制，當中「未經業主書面

同 意 而 在 出租 單 位 內 飼 養 動 物 」 是 扣 分 制 下的 其 中 的 一 項 不     
當行為。房委會考慮到居民和公眾意見，推行了一個一次性的過

渡安排，容許公屋租戶在「可暫准原則」下，繼續飼養在 2003 年

8 月  1 日前已飼養的小型狗隻，直至狗隻自然離世為止，以免因扣

分制的實行而導致狗隻被遺棄。房委會並沒有備存「可暫准原則」

下狗隻減少的原因，但相信數目的減少與狗隻自然離世有關。  
 

飼養導盲幼犬試驗計劃  
 
22. 房屋署一直就試驗計劃與香港導盲犬協會及香港導盲犬

服務中心緊密合作，亦已與這兩間機構詳細討論計劃的細節（如

選定推行試驗計劃的屋邨、寄養家庭的數目等）。考慮到計劃屬試

驗性質及兩間機構的意見及建議，兩個機構將各自向居於不同屋

邨的一個選定寄養家庭提供一隻導盲幼犬。  
 
23. 房屋署會在試驗計劃展開後六個月收集意見，並進行中期

檢討，研究是否需要制訂改善措施，使計劃順利推行；以及在導

盲幼犬的訓練完成後，評估試驗計劃的效果，以決定計劃的未來

路向。  
 
 
 
運輸及房屋局  
2018 年 6 月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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